
《旅 客 须 知》

--- 2025 年 8 月 20 日 ---

一、购票：

（1）旅客凭本人护照和有效证件购票，所购船票只限旅客本人使用，不得转

让，否则船票失效。需申请签证前往目的地的旅客请在乘船前自行取得，乘船

当天需出示有效的签证。如无法提供或提供虚假签证，船公司有权拒绝乘船，

并不予退还船票费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属于限制高消费人员的不得乘

船，如被拒绝出入境，不予退还船票费用。

（2）旅客凭有效证件及购票回执，上海出发需提前 3 小时抵达集合点。日本

出发的登船手续于 09:00 开始 10:30 结束。旅客只能乘坐购票时选定的航班，

如旅客误船，所购船票自动作废，不予退款。

（3）75 周岁以上旅客，需提交由医生出具的距乘船日期三个月内且在有效期

内的健康证明书（中国境内须由三甲医院出具，日本须由专业医疗机构出具），

以证明其没有不适宜乘船的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在可控范围内）、呼吸

系统疾病等，并确保购买了个人境外旅游保险。行程须有年轻家属陪伴，如有

慢性病的须携带常用药品和相关病史报告。

（4）怀孕未满 24周（含 24 周）的孕妇须提交诊断书（中国境内须由县级以

上医院出具，日本须由专业医疗机构出具）及誓约书。怀孕 24周以上或有妊

娠并发症患者，出于安全考虑谢绝乘船。

（5）限于且不仅限于患有重病、检疫传染病、精神病、神经失常的旅客等不

适合坐船的旅客，船公司有权谢绝其乘船。若上述人员已购买船票，所购船票

将自动作废，并不予退款。

（6）对于未提前说明个人真实健康状况的旅客，在航行途中出现与旅客自身



健康相关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旅客自行承担。如给第三方造成损害或产生的急救

费用，此相关费用由旅客自行承担。

（7）12 周岁以下（不含 12周岁）的儿童不可单独乘船。12周岁至 17 周岁的

未成年人如需单独乘船，须提供出入境当地接送人的联系方式，且监护人必须

在登船手续柜台签署指定格式的誓约书及指令书，否则不予乘船。

（8）携带未满 1 周岁婴儿的旅客，登船前须提交誓约书。

（9）在日本离境时，需缴纳国际观光旅客税，每人 1000 日元。该税费在日

本码头直接支付，未满 2 周岁的儿童免征。

二、票种说明：

（1）免费儿童票：2周岁以下（不含 2周岁），不提供铺位。

（2）有价儿童票：2周岁以上（含 2 周岁）至 12周岁以下（不含 12周岁），

票价为成人全价票的半价，提供铺位。

（3）每一购买全价票的成人旅客，可免费携带 2周岁以下（不含 2 周岁）儿

童一名。如超过一人时，应按超过的人数购买有价儿童票。

（4）如需购买其他票种请咨询船公司。

三、退票（以公示开船时间为基准）：

（1）旅客在规定班期开船 7 天前办理退票，按票价 10%收取退票费。在规定班

期开船 7天至 48 小时内办理退票，按票价 30%收取退票费。在规定班期开船

48小时至 24 小时内办理退票，按票价 50%收取退票费。在规定班期开船前 24

小时内，不予退票。退票申请可线上发起，以退票申请日为基准计算手续费，

退款请携带好相关证件（护照、银行卡）前往船公司指定受理点线下办理，须



在申请之日起的 90日内完成办理。逾期则不再受理退款手续。

（2）旅客要求变更乘船日期、航次时，可在开船 24小时前办理下一航次的改

乘手续，改签票只限一次，每人每票收取改签票手续费人民币 50元。开船前

24小时内不予改签。可改签原开船日期前后 60日内任意航次。

（3）旅客凭购票时选定的客舱等级对号进入客舱，如要求更换舱位等级，等

级仅限向上升级，同时应补交票价等级差额。

四、行李：

*旅客托运行李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及日本海关的相关规定，如旅客违

反相关规定，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均由旅客本人承担。

（1）旅客可随身携带 2件行李，每件行李不得超过 15公斤。可免费托运 2件

行李，每件行李不得超过 30公斤，每件托运行李体积不得超过 0.2 立方米（长

宽高都必须在 0.6 米以内）。超额、超重或超大体积的行李需付费托运。超过

部分的收费计算方式为：①以超额行李的件数 ②以每 30公斤 ③以每 0.6 米

长度的倍数，以上①～③中以倍数最高者为准，收取超额行李收费 300 元/件。

超过标准重量、体积或长度的请事先联系船公司咨询。

（2）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等大件物品，必须办理托运，同时有

相应的托运费用，请事先联系船公司确认。

（3）旅客随身携带或托运的行李中，不得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

有放射性等危险品、易碎品，动物或其它禁运物品。

（4）旅客在托运行李中，不得夹带货币、重要文件、金银、珠宝、钻石及其

制品，以及首饰、古董、文物、手表、照相机等贵重物品，否则如有损失，船

公司概不负责。



（5）旅客的托运行李，如能证实确系承运人责任造成的损失，船公司负责赔

偿，最高赔偿额为每公斤 16美元，但每件行李的总赔偿额不超过 500 美元，

如因共同海损行为受到损失，旅客不得要求赔偿。旅客要求对托运行李损失的

赔偿，须在码头提取行李时向客运站提出，否则船公司认为行李完好交付，不

予受理。

五、关于从中国境内携带土特产的规定：

（1）《华盛顿公约》中定义的动物类制品不能在日本入境。

例如：象牙制品、皮革制皮包和钱包、蛇皮制成的胡琴、含有麝香或虎骨的药

物等。

（2）《枪支和刀剑持有管制法》规定的物品。京剧用的钢铁制长剑（包括模型

及仿制品）即使没有刀刃也不能携带入境。

（3）新鲜水果蔬菜及肉类等，法律有规定禁止进口的物品不能携带入境。（可

参阅日本动物检疫所和植物防疫所网站）

（4）药品携带应在《药机法》规定的范围内。原则上药品应仅供客人本人使

用，因此如携带大量药品将无法入境。

六、责任、保险：

旅客自启航港登上本公司船舶的舷梯开始至目的港离开该船舷梯时止的期间

内，由于承运人和其雇佣人员的疏忽行为或不做为而造成旅客人身伤亡或疾病

以及由此引起的有关费用，本公司负赔偿责任，但每一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最

高限额为 60,000 美元。

https://www.maff.go.jp/aqs/
https://www.maff.go.jp/pps/


七、遵守公共秩序：

为保护旅客利益和旅客安全，每个旅客应遵守船上的安全规定和公共秩序，如

故意违反或不听劝告者，船长有权进行处置。

八、凡乘坐本公司船舶的旅客，均被认为在购票之前已完全同意上述须知。如

发生任何法律纠纷，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中国有关法律解决。


